
宜蘭縣礁溪鄉公所報廢財產(垃圾車 1 輛)標售案投標須知  

一、品名：礁溪鄉公所報廢財產(垃圾車 2 輛、資源回收車 1 輛及破碎機 1 台)標售案。 

二、規格與數量：數量 1輛，規格詳明細表。 

三、開標日期及地點：中華民國 112 年 9月  日上午 10時在本所 3樓防災會議室 (礁

溪鄉中山路二段三號) 當眾開標。 

四、繳款期限：簽約日後 10日內〈如適逢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順延至上班時 

日繳納〉。 

五、交貨地點：礁溪鄉。 

六、付款方式：得標廠商應於簽約日後 5日內付清拍賣款給本所，得標者繳納拍賣

物款項，以支票繳納限金融機構本票(須符合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為

限)。 

七、投標廠商資格：凡設藉在本國登記合格之車輛回收公司行號均可參與投標。 

八、領標日期：自公告起至中華民國 112 年月    日下午 17時止，於辦公時間內親

自或郵寄向本所收發室購領。 

九、押標金：無。 

十、投標手續： 

１、 投標廠商應用本所所發之標封、標單、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印章印模單、

參與投標資格證件影印本，逐項詳細填妥後一併裝入標封內密封。 

    ２、標封應密封加蓋印模章，並於 111 年月    日下午 17 時前寄（送達本所 (以

本所收文章日期、時間為憑) 。 

    ３、投標廠商標單應詳填總價，並應詳細檢查應寄証件，核對所投金額，一經

寄出，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作廢或退還。 

  ４、依政府採購法第一０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

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一)、有政府採購法第一０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

刑者，自刊登之日起三年。 

        (二)、有政府採購法第一０一條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

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             

十一、開標： 

      １、底價由本所於招標前訂定之。 

      ２、開標時一併審查證件、資格及開啟標單。 

   ３、投標廠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所投標單無效。 

     Ａ、未依本所規定收件期限內投標。 

          Ｂ、標封未附標單或證件，或標單以鉛筆填寫或未依規定填寫者。 

          Ｃ、投標廠商未附全部證件影印本或經審核不合格者。       

          Ｄ、標單未蓋與印模單相符之印章者。        

          Ｅ、標封未依第十條規定裝封者。 

          Ｆ、變更標單樣式或塗改字句者。 

          Ｇ、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名稱與資格資料不符者。 

          Ｈ、未依規定格式填寫標單或塗改後未加蓋投標廠商 (或負責人) 或投

標人印章或字跡模糊不能辨認者。 

          Ｉ、標封或標單內另附條件者。 



          Ｊ、同一人(廠商)對同一貨品同時投有效標封二封以上者。 

          Ｋ、標單未以中文大填寫總價者。(分項決標以阿拉伯數字填寫總價者除

外) 

          Ｌ、受停業處分或停止投標權者。 

      ５、投標廠商所繳納之資料，如係偽造、變造或有串通圍標或以詐術取得示

法之嫌疑，除依法處理外，並當場取消投標或得標資格，並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十二、決標辦法：訂有底價價，最高標者得標 (須高 (平) 於本所核定之底價)。 

      １、開標時先審查各廠商所附證件。 

      ２、開標時以標單中文大寫總價在底價內之最高標者得標。 

      ３、各廠商所投標價均低於底價時，本所得當場宣佈流標並另行辦理依底價

拍賣。   

      4、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 

         次得標人。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 

         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5、得標人放棄得標者，沒收依第六點第二款規定應繳納之保證金。 

      6、未得標者之保證金，應由未得標者憑據無息領回。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 

        ，得由共同投標人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委託其中一人 

        代表領回。 

      7、決標後，得標人應逕向執行機關洽領繳款書，並於執行機關通知期限內 

         一次繳清全部價款（所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 

      為放棄得標，執行機關除沒收依第六點第二款規定應繳納之保證金外， 

      應通知次得標人於限期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 

十三、簽約：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七日內攜帶與印模單(登記印鑑)相符之印章與本所辦

理簽訂合約手續( 合約草案如附件 )，逾期無故不辦理簽約者，取消其得標

資格。 

十四、交貨：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 5日內繳交拍賣款，並馬上將得標物運離，逾期未繳納

者取消得標資格，嗣後不得參加本所各種採購品投標。 

十五、合約保證：得標物點交後如有損毀或遺失之情形，請得標廠商自行負責。 

十六、運費：由得標廠商負擔(包括進庫推高費)。 

十七、本標案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投標須知與補充說明均視為合約條款之一，其效力視同合約，如有疑義其

解釋權屬本所。 


